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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项目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全面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

持续推进本市运输结构调整和海铁联运发展，依据《上海市推进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

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商务委

员会 上海海关〈关于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海铁联运发展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22〕65号）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专项资金管理相关文件等，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资金来源）

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以下简称项目资金）在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中安排，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实施

管理。（以下简称市交通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第四条 （扶持范围）

项目资金用于扶持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期

间在芦潮港铁路中心站开展的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

第五条 （扶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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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货：通过相关海铁联运服务平台开展经芦潮港铁路

中心站组织海铁联运揽货业务的经营者（含自主开展揽货业务的

海铁联运服务平台公司）。

（二）短驳：与相关海铁联运服务平台签约、提供芦潮港铁

路中心站与上海港区及堆场之间“最后一公里”汽车短驳服务的

运输经营者。

第六条 （海铁联运服务平台）

按照《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

财政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海关

〈关于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海铁联运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

发改城〔2022〕65 号）要求，相关海铁联运公司作为上海海铁

联运服务平台主体，协同港口、铁路、船公司共同推进海铁联运

市场拓展、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等工作，实现海铁联运一次托运、

一次计费、全程负责的服务体系。

第七条 （扶持标准）

按照以下标准予以扶持：

（一）揽货。给予重箱每标准箱扶持资金 400元。2025-2026

年，对开行固定循环车底班列满两年线路或者前一年重箱箱量达

到 2.5万标准箱线路，扶持资金以每年 15%的幅度退坡，即重箱

每标准箱 2025年给予扶持资金 340元、2026年给予扶持资金 289

元。已退到 289元的路线不再退坡。市交通委及时对外公布退坡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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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驳。为弥补芦潮港铁路中心站与港口、堆场之间“最

后一公里”运输短板，给予重箱每标准箱 180元、空箱每标准箱

130元扶持资金。

第八条 （预算申请）

每年 9月底前，市交通委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编制下一年

度项目资金预算，向市财政局提出预算资金申请。

第九条 （申报流程和资金拨付）

项目资金按照季度申报。每年 1月、4月、7月、10月，相

关经营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上海一网通办”上提交申报材

料。经营者对于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市交通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并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将资金拨付到相关经营者。

第十条 （档案保存）

海铁联运服务平台和揽货、短驳经营者应当将申报材料、业

务凭证、相关合同等材料以纸质或者电子形式保存，确保材料真

实、有效、合法，并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一条 （信息公开）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市交通委负责公

开资金使用项目的有关信息。

第十二条 （审计监督）

项目资金按照规定接受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市交通委会同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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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确保项目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第十三条 （责任追究）

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以及截留、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解释权）

本实施细则由市交通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施行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 2025年 8月 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8月 20日印发


